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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政规〔2021〕2 号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的通知

区直各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海沧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5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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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沧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

为促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有效提升建筑业生产总值和

企业竞争力，根据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建筑业高质量

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厦府规〔2020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招商引资奖励

对市域外新引进的建筑业企业，可享受以下扶持政策：

（一）产值贡献奖励。按该企业注册地迁入海沧区的第一个

完整年度在海沧区统计的产值，年产值比迁入前一年产值每增加

1亿元，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，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重点引进具有公路、铁路、港航、水利、电力工程施工总承

包和大型桥梁、隧道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的央企全资

或控股企业、上市企业，引导承建本区大型公建项目的市域外企

业在本区注册法人企业，奖励标准可为上述标准的1.5倍。

（二）经营场所费用补助。新引进企业租用或购买办公用房

的，根据企业自租赁或购买之日起，一个完整年度完成的建筑业

产值情况，分别给予实际租赁或购买面积每年240元每平方米或

360元每平方米的补助，补助面积最高不超过2000平方米，每年补

助一次，补助期限不超过2年。

年产值完成1亿元（含）-10亿元的，给予实际租赁或购买面

积500平方米以内的补助；年产值完成10亿元（含）-20亿元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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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实际租赁或购买面积1000平方米以内的补助；年产值完成20

亿元（含）-30亿元的，给予实际租赁或购买面积1500平方米以内

的补助；年产值完成30亿元及以上的，给予实际租赁或购买面积

2000平方米以内的补助。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其中一种办公

用房补助方式，但不得重复享受。

（三）鼓励建筑业企业以商引商。对积极牵线搭桥促成招商

的建筑业企业，由区建设与交通局酌情给予牵线企业良好行为表

彰，并按照现行的《厦门市招商中介机构及项目引荐人奖励办法》

向市级部门申请奖励。

二、增产增收奖励

本区建筑业企业在本区入统年产值超过1亿元以上(含）的，

给予产值0.02%的奖励,且当年度入统产值比上一年度增量部分，

按产值增量部分的0.03%给予奖励。

三、资质晋升奖励

鼓励本区建筑业企业晋升资质等级。其中：一级施工总承包

企业晋升特级资质的，在市政府奖励500万元的基础上本区再给予

500万元奖励。二级施工总承包企业晋升一级总承包资质等级的，

在市政府奖励50万元的基础上本区再给予50万元奖励。一级施工

总承包企业增项一级总承包资质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；本区

施工总承包企业增项设计甲级资质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；

本区二级专业承包企业主项资质晋升一级资质的，给予一次性奖

励50万元。涉及多项资质晋升的，按最高的进行奖励。企业晋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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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后5年内被撤销的，将追回已拨付的奖励资金。

四、支持企业总部及基地建设

实行一企一策，对企业总部扎根海沧，且年建筑业产值50

亿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，可通过招拍挂方式合理安排适量的用地，

支持建设企业总部办公、科研、培训基地，发挥总部经济效益，

加快形成建筑产业集群。

五、创优精品奖励

（一）对本区企业独立承建本市工程项目获得“鲁班奖”和

“詹天佑奖”等国家级奖项、省级“闽江杯”及市级“鼓浪杯”

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；对本区企业

独立承建本市工程项目荣获国家级安全文明示范工地、省、市级

安全生产标准化优良项目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、20

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；对本区企业独立承建本市工程项目获得国

家级、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（包括建筑业十项新技术应用示

范工程、科技示范工程或绿色施工示范工程）的，分别给予一次

性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。同一工程获得同一性质、不同级别奖项

的，按最高级别奖励。区建设与交通局同时给予通报表扬，并记

录信用监管良好行为 C4档次。

（二）对本区建筑业企业，设立并经认定批准国家级、省级、

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

100万元、50万元、20万元。对主编、参编（排名前五位）国际、

国家标准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40万元、10万元；对主编、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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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（排名前五位）省市（厦门市）地方标准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

奖励20万元、3万元；对主编、参编（排名前五位）行业标准的，

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、3万元；对主编国家级、省级工法

的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同一企业，该项奖励额度每

年累计不超过100万元。

（三）本区建筑业企业年度产值和纳税额达到一定标准的，

以及在区外承建项目获得国家、省相关优质工程奖项或者参与抢

险救灾等履行社会责任并得到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书面表彰的，由

区建设与交通局给予通报表扬，并记录信用监管良好行为 C4档

次。

六、推动企业多元化经营改革

支持区名录库内的建筑业企业参与本区重大投资类、大型基

础设施、片区综合开发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。鼓励本区国有开发建

设企业成立注册在本区的全资建筑设计、施工企业或控股、参股

本区建筑设计、施工企业，形成产业链条。建设单位具备相应资

质的，其全资、控股或占主导地位的建设项目可自行组织设计、

施工；国有企业投资建设（全资、控股或占主导地位）的项目，

其控股、被控股或占主导地位的单位具备相应资质的，可以按规

定直接委托该单位设计、施工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区建筑业企业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海沧区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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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、纳税登记、入统产值的建筑业企业；新引进企业指自本办

法施行之日起，在文件有效期内迁入海沧区的市域外建筑业企

业，拟迁入本区的企业可在工商变更30日前在海沧区建设与交通

局进行登记。对促进我区建筑业发展贡献较大的其他企业，可按

照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扶持。

（二）区统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业企业的指导，促进企业

依法纳统、应统尽统、统必合规。申请产值奖励政策的企业，应

当依法向统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。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企业，

由区建设与交通局进行通报并记录不良行为记录，取消该单位申

请奖励资格，对已发放的奖励（补助）予以全部追回。

（三）本实施办法规定的奖励政策与市区其他优惠政策同类

或重复的（除招商引资奖励和资质晋升奖励外），企业可按就高

不重复的原则申请享受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四）对招拍挂企业未达到产值或税收等承诺条件的，不予

享受本实施办法奖励等措施政策。

（五）企业享受本实施办法以及本区其它政策奖励的、最高

不超过企业在我区当年缴纳税收的区级留成部分。以上不含新引

进建筑业产值奖励。

（六）受到奖励（补助）的企业五年内工商注册地迁出本区

的，将追回已享受的全部奖励（补助）金及利息。

（七）本实施办法由区建设与交通局负责解释。

（八）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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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31日。为更好地保障我区建筑企业权益，促进我区建筑业持续

健康快速发展，2020年6月19日至施行之日起期间，符合奖励或

补助条件的可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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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：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协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月 21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